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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门 市 湖 里 区 民 政 局

厦湖民函﹝2025﹞1 号

答复类别：A 类

关于区政协九届四次会议
第 20254013 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

邓明祺委员：

《关于完善和提升我区老年助餐服务的提案》（第20254013号）

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工作背景

收到提案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针对您的提案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通过组织调研、召开会议、任务分解等方式，逐条研究落

实举措。目前我区已建成养老机构 9 家，照料中心 11 家，居家

养老服务站 59 个，长者食堂和助餐点 40 家，可覆盖 15 分钟养

老服务生活圈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二、措施与成效

（一）针对合理布局,积极扩大服务范围的建议。我区不断

加快长者食堂和助餐点建设，综合利用现有养老服务设施和闲

置用地等，拓展老年人助餐服务项目。我区助餐服务站点主要

有三种建设方式，一是依托照料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运

营;二是由具有餐饮服务能力和资质的餐饮企业挂牌运营;三是

在社区新建项目中嵌入长者食堂。我区助餐服务站点因地制宜，

结合社区实际选择适合自身的运营方式，通过与社区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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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相配套，逐步有序地建设，做到效益最大化，避免一哄而

上。我区今年计划新增助餐服务站点 20 家，截至 5 月底已新增

17 家，年底还将新增至少 3 家，总数将达 43 家，覆盖率超 72%。

东部片区现有禾美、坂尚、岭下、五缘湾北、体育公园、高金

林、金山 7 个涵盖照料中心和长者食堂的公服综合体项目正在

加快建设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区助餐服务站点覆盖率，

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的助餐服务。

（二）针对加强监管，努力提升服务品质的建议。区民政

局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聚焦老年人就餐方面的急难愁盼问

题，持续推动长者食堂建设，发展方便可及、经济实惠、营养

健康、安全可靠的老年助餐服务，共同完善和提升我区老年助

餐服务品质。双方联合出台《湖里区关于做好老年助餐服务工

作的通知》，明确长者食堂备案流程、补贴标准和监管职责。双

方共同组织长者食堂联合检查，对现场检查出的问题限期整改，

把好食品安全关。双方共同推动全国首个长者食堂食品安全星

级评定团体标准在湖里区落地，以殿前街道（高殿）养老服务

照料中心为示范点，对标改造提升，并举办团标宣贯推进会，

现场观摩示范点建设，以点带面推动全域学习、执行标准，推

进辖区养老服务产业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针对加大扶持，有效缓解运营压力的建议。2024 年

11 月，区民政局联合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在《厦门

市老年助餐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的基础上，出台《湖里区关

于做好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的通知》。2025 年我区安排长者食堂助

餐工作经费，主要用于 65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长者食堂每日

一餐，每餐满 10 元以上减免 3 元，60 周岁及以上的低保、特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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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每日一餐，每餐 12 元的助餐补贴；对在春节

期间正常经营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长者食堂，给予每家

5000 元的春节经营补贴；市民政局对安装智能结算设备的助餐

服务站点给予设备补贴和适老化补贴。区税务局对企业提供社

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免征增值税；企业所得

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，减按 90%计入收入总额。2023 年 1

月 1 日至今，我区共有 5 户纳税人申报享受社区养老服务免征

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计收入优惠。

（四）针对创新宣传，不断拓展参与群体的建议。助餐服

务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载体，做好宣传需要多种方式相结

合。我区多部门协作，通过湖里区政务网站、部门和街道微信

公众号、厦门市智慧养老平台、厦门养老服务热线 3500011 等

线上方式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；通过各部门、街道、社区线下

开展宣传讲座、高殿照料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用餐体验、

100 多名社区助老员每月开展入户宣传、各社区在醒目位置张贴

宣传海报等，提升助餐服务曝光度和知晓度，更好地推进我区

助餐服务工作发展。

三、今后推进计划

（一）统筹规划布局，扩大助餐服务覆盖面。我区因地制

宜，结合社区实际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建设助餐服务站点。围绕

养老+餐饮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，加快推进老年助餐服务、餐厅

适老化等工作，不断提升助餐服务质量。我区支持建设具有配

餐、送餐功能的中央厨房，科学布局长者食堂和助餐点，在现

有的 40 个助餐服务站点基础上，继续扩大助餐服务覆盖面，争

取在 2026 年底前达到每个社区至少配备 1 个助餐服务站点，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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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老年人就餐难题。

（二）加强食安监管，提供放心便捷就餐环境。区民政局

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步做好沟通协作，强化食品安全管

理，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助餐服务，按要求

落实原料控制、餐具消毒、食品留样等管理制度，确保食品安

全。我区鼓励有条件的助餐服务单位配备营养指导员，为用餐

老年人提供膳食营养指导服务，争创营养与健康示范点。区民

政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各街道将继续加强助餐服务站点日

常巡查监管，根据文件规定对未落实食品安全管理、运营不规

范、老年人反馈问题多的助餐服务单位给予摘牌并停止享受助

餐补助，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可靠、舒适便捷的就餐服务环

境。

（三）加大扶持力度，助力老年助餐长效发展。区民政局

及有关部门制定助餐服务具体补贴措施及标准，区财政将根据

政策规定，安排专项资金预算予以保障。区税务局将利用有关

部门给予的助餐企业名单等，对企业提供点对点宣传辅导，对

于符合条件的企业辅导其申报享受相关税收优惠。各街道对助

餐服务站点给予免租金、免水电等优惠，有效缓解助餐运营单

位的资金压力。同时鼓励助餐运营单位拓展多元运营模式，提

升自身造血功能，利用市场化经营反哺老年助餐。

（四）创新宣传引导，推动助餐服务事业发展。相关部门、

街道、社区要形成合力，主要针对老年人及家属，坚持“线上+

线下”“传统+创新”相结合，通过新自媒体平台、社区宣传栏、

入户宣传等扩大覆盖面，打造银发宣传队伍，用老年人熟悉的

方式开展宣传。构建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媒体助力的宣传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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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持续创新宣传方式，要精准宣传，特别是向独居、空巢等

特殊困难老年人及其家属宣传助餐政策和助餐内容。加强社区

网格员、助老员的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入户宣传效果，把老

年助餐服务这项民生事业办得更快更好。

区政府分管领导：焦杨

承办单位领导：曾军勇

承办单位联系人：颜诗琦 联系电话：2878255

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

2025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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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

